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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待遇規範與妥善公平之分發方式，並就現行醫療勞動條件及

權益保障相關制度與法規之根本問題進行檢討修正，積極改善血

汗醫療情形，為偏鄉打造更多醫師願意留任之正面誘因，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政府為解決偏鄉醫師人力不足及「五大皆空」（內、外、婦、兒、急診科乏人問津）問

題，自民國 64 年開辦醫學系公費生制度，98 年停辦，該是主管部會稱已有 5,000 名醫師，

但醫學系公費生於服務年滿後之留任率僅約百分之三，該制度顯然無法徹底解決偏鄉醫療

人力不足問題；現行衛生福利部自 104 年重啟醫學系公費生制度，自 105 年起連續 5 年，

每年招收 100 名，且培育科別明確限制於五大科，並訂出嚴格違約條件。 

二、惟現行偏鄉醫療人力不足問題，就其根本，除人口老化快速與民眾就醫需求增多外，醫療

工作環境條件苛刻亦為主因，僅以嚴格醫學系公費生制度就期改善，顯然過於顢頇；治標

亦須治本，醫學系公費生並非訂定賣身契約之廉價勞工，爰要求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

應立即就醫學系公費生之待遇規範與妥善公平之分發方式提出相關方案，並就現行醫療勞

動條件及權益保障相關制度與法規之根本問題進行檢討修正，積極改善血汗醫療情形，使

偏鄉居民能獲得最佳之就醫環境，偏鄉醫師亦能獲得最佳之工作環境。 

（七）本院徐委員榛蔚，鑒於目前全台感染 C 型肝炎患者約有 50 至 60
萬人，主要以感染 1B（45-55%）及 2A（28-30%）基因型病毒居

多，而前者如未妥善治療，其與肝細胞癌發生更是具有顯著相關

；惟從治癒率觀之，全台慢性 C 型肝炎治療率僅約一成，偏鄉地

區因交通不便，醫療資源不足，民眾疾病治療率更是為低，為提

升偏鄉 C 型肝炎治療率，早期篩檢及治療甚為重要，爰建請衛生

福利部等相關單位，應加強在地醫療硬體及軟體資源提升，並研

議推行可近性醫療方式，由醫療團隊主動至偏鄉進行診治，化被

動醫病診治方式為主動，以確實提升偏鄉地區肝病追蹤治療率，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4 年 9 月，世界衛生組織於蘇格蘭格拉斯哥召開世界肝炎高峰會，會中擬定一項對於肝炎

防治的格拉斯哥宣言，直陳對於病毒性肝炎的預防、診斷、照護和治療之全面普及是人權

，因此呼籲各國政府在其權力範圍內要發展並執行全面性的肝炎資助計劃。 

二、查我國目前 C 型肝炎患者約有 50 至 60 萬人，但全台慢性 C 型肝炎治療率僅約一成，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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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因交通不便，醫療資源不足，民眾疾病治療率更是為低，於格拉斯哥宣言之目標，政

府衛生照顧相關單位顯然尚有極大落差。 

三、C 型肝炎為可治癒之疾病，惟偏鄉地區因未能早期發現治療，且就醫交通不便，造成其存在

高肝癌風險之隱憂揮之不去，為提升偏鄉 C 肝治療率，爰建請衛生福利部等相關單位，應

加強在地醫療硬體及軟體資源提升，並研議推行可近性醫療方式，由醫療團隊主動至偏鄉

進行診治，而非傳統由患者自行前往醫療院所治療或於衛生所篩檢後協助患者轉診治療等

方式，化被動醫病診治方式為主動，以確實提升偏鄉地區肝病追蹤治療率。 

（八）本院徐委員榛蔚，針對全民健康保險納保率近百分之百，但「健

保不給付」之自費項目卻逐年攀升，如隔離病房費用、部分藥費

或標靶治療藥費、新科技醫療手術項目及新科技醫材等皆須病患

自行負擔，顯示國人如想得到較佳之治療，相對須付出之費用增

多，造成經濟弱勢族群極大負擔；然國內健康保險收入因補充保

費實施，收入業已大於支出，健保資源之運用與分配顯已不合時

宜，爰建請衛生福利部及中央健康保險署等相關單位應就健保藥

品支出占率之合理性、及對於新增藥品與醫療新科技之支付方式

重新檢討並改善，以促進醫療資源配置之公平性，保障一般病患

使用新醫療及藥品之基本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因健保現行採總額給付框架，而因新增藥品多有單價高、預期使用率高、成本效益及稽核

困難等因素，使健保對於新增藥品與醫療新科技之使用甚為保守，更造成國人就醫時自費

治療項目增加，形成經濟條件佳的病患較易獲得良好治療之畸形醫療貧富差距。 

二、以國內近來陸續核准上市之 C 型肝炎新藥為例，因其藥品價格高達新台幣 50 萬至 225 萬元

，且未屬健保給付項目，雖健保署提出「專款專用」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試辦構想，預計分

10 年治療 C 型肝炎 1B 型患者，但其治療經費龐大，亦引起各界討論聲浪，政府相關單位

尚未拍板定案、或糖尿病患常見之黃斑部水腫，現已有視網膜雷射加上注射眼內抗新生血

管藥物的治療方式，治療效果亦佳，但因健保限額給付，病患若經濟條件不佳則無法自費

治療，即可能因而失明。 

三、為使全體國人皆能體會新醫藥科技優點，並保障其使用新醫療科技及藥品之基本權益，於

健保收入大於支出之際，重新檢討並改善健保藥品支出占率之合理性、及對於新增藥品與

醫療新科技之支付方式顯為必須，使病患就醫權益不再被犧牲。 

（九）本院蔣委員乃辛，有鑑於去（104）年在台北市發生國小女童在校


